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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春山“打野”：挖野菜尝鲜也违法？
长沙岳麓山、桃花岭等地成热门“春鲜基地”

随着天气转暖、气温回升，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周末和假期

前往户外踏青赏春。然而，一些

不文明行为，如随意挖野菜、挖

笋等进入高发期，给自然环境和

景区管理带来了困扰。

家住长沙市望城区的甘女士

是一位热爱户外活动的年轻宝

妈。她表示：“天气好的时候我

喜欢带孩子去户外活动，尤其是

春天。”清明小长假期间，甘女

士约上几位好友，驱车前往岳阳

市湘阴县的鹅行山踏青。孩子

们在山上撒欢玩耍，大人们也

兴致勃勃地“打野”，收获满满

一袋春笋，其中长的有七八十

厘米，短的也有二三十厘米。

然而，当一行人扛着“战利

品”浩浩荡荡下山，路过景区

出口时，突然看到“温馨提示”

路牌上赫然写着“严禁挖笋、

折树、砍竹等不法行为”，这让

甘女士一行人顿时有些哭笑不

得。“当时真是羞愧得很，恨不

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甘女士回

忆道。旁边还不时有路人提醒：

“赶紧藏起来，被村民发现是要

罚款的！”一行人灰溜溜地跑

回到车子附近，小心翼翼地将

春笋藏好，匆匆驾车离开。

事后，甘女士感慨道：“这

次经历真是让人印象深刻。我

们原本只是想让孩子亲近自然

体验劳动的乐趣，却没想到触

犯了景区的规定。以后一定要

提前了解景区的相关规定，再

也不敢这么‘无知无畏’了。”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搜索

发现，湖南境内有不少地方明

确禁止“打野”行为。例如，

湖南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自

2021 年起就发布了关于禁止

采挖红壳笋的通知，明确指出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在森林

公园范围内采挖红壳笋，违者

将依法从严查处。长沙望城乌

山森林生态公园在景区明显处

设置了横幅，提醒“不滥砍竹

笋、不踩踏竹笋、不乱挖竹笋”，

且不时还会有巡逻人员巡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肖依诺 刘栓）一场交通事故后，

伤者和肇事方私下已和解赔偿。

但几个月后，伤者却把车主和

保险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签了协议，还能反悔吗？

日前，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法

院审理了这起交通事故赔偿纠

纷，并判决撤销原有协议，保

险公司向伤者“补足差额”11

万余元。

2023 年 8 月，杨某驾驶二

轮摩托车行驶时，因刹车不及

撞上了石某驾驶、丁某搭乘的

电动自行车，造成两人受伤。

三人随后达成和解，约定杨某

负责两人的医疗费用以及营养

费、误工费等，共计 24000 余元。

协议签了，杨某先后支付

了 5000 元，未再给付剩余的赔

偿款。

2024 年 1 月，丁某的伤情

经司法鉴定，确认为十级伤残：

肋骨多处骨折。由于当初签协

议时并未对伤残赔偿作出合理

安排，丁某与杨某多次沟通未

果，最终选择起诉。

法院认为，对于伤情的判

断，需要专业人员的鉴定，而

非普通认知可确定。当初协议

确定的赔偿数额远低于实际

损失，原协议显失公平，依

法予以撤销。

同时，判决某保险公司向

丁某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

金、护理费、误工费、交通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鉴定费等

赔偿款共计 116000 余元。宣

判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

生效。

法官指出，交通事故发生

后，当事人基于自愿达成的和

解协议，属于民事合同，只要

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

序良俗，一般认定其合法有

效，“ 但 在 特 定 情 形 下， 当

事人有权撤销协议”。法官

提醒，如果一方利用对方处

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

等情形，致使协议显失公平

的，当事人有权请求撤销。

所 以， 发 生 交 通 事 故 之

后，一定要明确赔偿项目及

具体计算依据。尤其要充分

考虑后续可能产生的治疗费

用，以及自身是否构成伤残

等级等不确定因素，再主张

各项损失赔偿，才能真正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交通事故发生后签订了和解协议，还能反悔吗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谭如意 记者 刘浩

4 月，阳光正好。一把铲子、一个竹篮成了不少亲子踏春的标配——他们直奔田间地头挖野菜，寻觅春日限定的美味。
可随着“打野”潮流的兴起，湖南各地山区也遭受了不少“不文明打野”“强盗式打野”等问题，一些公园竹林惨遭“黑手”，

甚至引发村民索赔争议升级等事件。此类行为不仅破坏植被生态，更涉嫌侵占他人财产、违反法规，可能面临罚款、行政拘留甚至
刑事责任。

那么，究竟哪些“打野”行为涉嫌违法？这些法律法规得好好学习！

宝妈带娃“打野”遭遇尴尬

记者注意到，在小红书、

抖音等社交平台上，关于挖

野菜的帖子和视频层出不穷，

其中 # 组团挖野菜 # 话题的

阅读量已超过 3.2 亿次。

湖南境内，长沙周边挖野

菜的热门景点最多，岳麓山、

桃花岭是春笋和香椿的“宝

地”；湘府路大桥东岸、圭塘

河沿岸则能找到艾蒿和野葱；

洋湖湿地公园、江滩公园更

是被网友们称为挖野菜的“宝

藏地”。

随着“打野”活动的火

爆，社交平台上也引发了广

泛讨论。一方面，许多年轻

人认为挖野菜是一种亲近自

然、放松身心的好方式，它

不仅能让人体验到劳动的乐

趣，还能增进社交互动。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网

友对这种“打野”热潮表示

担忧。一些人指出，过度采

挖野菜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

影响生态平衡，违反当地规

定。例如，网友“又贪吃又

爱玩”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自

己“打野”踩雷的经历：清

明小长假第二天，她带着家

人进山挖笋，刚到入山口就

被工作人员“没收”了工具。

另一位网友“小傅律师在户

外”则分享了去年春天某户

外俱乐部到山里挖笋的经历：

返程时，俱乐部成员被村民

拦住，村民指责他们窃取了

所有的资源，认为这是盗窃

行为，要求他们交纳高于市

场价的金额才能放行。

“打野”惹争议，网友挖笋遭村民索赔

“打野”暗藏法律风险，这些红线别踩

甘女士下山时看到的“温馨提示”路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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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野菜并非“免费的午餐”，

它们属于森林资源或野生植物

资源，所有权归属于林地承包

者或国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未经许可采挖野菜，

轻则面临罚款或警告，重则可

能构成盗窃罪，甚至非法采伐、

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面

临刑事处罚。近日，湖南省邵阳

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就

对一起涉及危害国家重点保护

植物的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并

当庭宣判。被告人蒋某因非法

采挖野生兰花草并用于培育出

售，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

刑四年，同时被处以人民币六

千元的罚金。

随意采挖还会破坏生态平

衡，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尤其是在自然保护区内，更会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例如，大规模无序采笋、

采后不予覆土会伤害竹鞭、鞭

根和鞭芽，进而影响竹子生长，

导致竹林不断萎缩甚至消亡。

那么哪些地方禁止采挖

呢？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生态红线区、他人承包林地等

区域严禁采集。普通非保护区

的野生植物虽可采摘，但需注

意《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

录》和《湖南省地方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名录》中的物种，如

金毛狗蕨、七叶一枝花等，采

挖可能触犯法律。

如若误挖他人种植的作

物，应主动协商合理赔偿，必

要时可寻求村委会、司法所调

解。如遇高价索赔或人身威胁，

应及时报警，保护自身权益。

因此，在享受大自然馈赠

的同时，也得遵守法律法规，

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利益，理性

采摘，保护生态环境。

“打野”成长沙年轻人社交新方式。


